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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4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2-005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续签委托管理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安民生”）与西安兴正元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正元”）签订委托管理合同于 2012 年 2 月底到期，

经双方友好协商，续签委托管理合同，继续由公司对兴正元进行经营管理。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兴正元 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兴正元为本公司关联方，所以此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此委托管理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续签委托管理合同的

议案》，关联董事马永庆、马超、柏彦回避表决，会议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此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注册资本64,356.44万元，法定

代表人王贺新，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610100100145944，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610103683863672，注册地位于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1号，经营范围：日用百货、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钟表眼镜、金银饰品、珠宝玉器、工艺品、文体用品、

办公家具、家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照相器材、运动器材、通讯器材、电子计算

机及零部件、化工产品、建筑材料、化妆品、洗涤用品的销售；投影彩扩；服务干洗、

服装加工、销售；场地租赁及管理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该公司100%的股权。 

2009年度经审计的兴正元财务数据为：总资产121,238.95万元，负债总额

57,809.15万元，股东权益总额63,429.80万元，营业收入20,095.11万元，净利润

-926.64万元。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兴正元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39,801.72 万元，负债总额

75,426.90 万元，股东权益总额 64,374.83 万元，营业收入 53,257.96 万元，净利润

945.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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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未经审计的兴正元财务数据为：总资产138,175.37万元，负债总额

73,116.38万元，股东权益总额65,058.99万元，营业收入71,223.74万元，净利润

685.40万元。 

三、委托管理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乙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将全权委托乙方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进行经营管理。 

甲方委托乙方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进行经营管理的期限为壹年。期满前 3个月

内双方协商确定是否延长本合同的履行期限，如双方一致同意延长履行期限并就本合

同内容无单方面书面异议，本委托管理合同自动延续；如双方不能就延期事宜达成一

致意见，本合同期满后自行终止。 

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固定管理费标准为300万元/年；其中委托管理费150万元/年，

商标、商誉使用费 150 万元/年。当委托期限内甲方净利润总额超过 300 万元，乙方

就净利润总额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提取 20%的超额奖励费。 

甲方按照乙方 CI 设计、统一店面标识、引入乙方服务及商品质量管理制度，并

公开设计符合西安民生向外承诺的服务公约、退换货等相关管理制度。甲方在使用甲

方注册商标时，其企业名称、行政公章、合同章、收银章等应与甲方有明显区别。合

同终止或期满后，授予甲方的一切权利即刻返还乙方。甲方不得再使用该商标或直接、

间接的涉及该商标。甲方在使用甲方商标期间，一切因甲方经营活动引起的债权债务，

均由甲方独立承担，与乙方无关。 

甲方保持委托财产的所有权、收益分配权及相关附属权益；承担西安兴正元购物

中心范围内的一切经营管理相关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在使用乙方商标期间，一切因

甲方经营活动引起的债权债务。乙方在受托范围内自主从事经营管理活动；按时取得

管理报酬。 

双方同意在委托管理期间，委派人员其劳动关系系乙方，而委派人员工作期间的

相关费用（包括工资、社保、福利等人工费用）由甲方承担，相关费用标准依照乙方

标准执行。 

乙方在受托范围内自主从事经营管理活动，按时取得管理报酬。 

乙方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本合同委托范围内,履行各项职责；遇受托不

明或重大事项及时与甲方沟通，以便妥善处理；每月将经营管理情况向甲方汇报，以

便甲方及时掌握经营状况。 

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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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兴正元与本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下的商业企

业，且位于同一区域，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公司与兴正元签订委托管理合同，由公

司对兴正元进行经营管理。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就此事项事前征求独立董事认可，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与西安

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续签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续

签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议

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与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续签委托管理合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

此事项。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委托管理合同。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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